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桃
園
縣
家
庭
暴
力
防
治
實
務

期四十九第刊季展發區社

車
旦
、
前
…
苦
口

為
確
保
婦
幼
安
全
，
呂
副
總
統
在
任
職
桃
園

縣
長
期
間
，
指
示
於
八
十
六
年
十
月
十
五
日
率
先
成

立
「
婦
幼
安
全
中
心
」
'
協
助
本
縣
遭
受
暴
力
(
或

虐
待
)
、
遭
受
性
侵
害
之
婦
女
或
兒
童
，
以
及
單
親

家
庭
提
供
諮
商
輔
導
、
緊
急
救
援
、
協
助
驗
傷
及
採

證
、
緊
急
診
療
及
身
心
治
療
、
法
律
諮
詢
、
緊
急
庇

謹
及
各
項
經
濟
補
助
等
必
要
性
服
務

.• 

之
後
依
據

「
性
侵
害
犯
罪
防
治
法
」
之
規
定
，
為
防
治
性
侵
害

犯
罪
及
保
護
被
害
人
權
益
，
於
八
十
六
年
六
月
二
十

四
日
成
立
「
性
侵
害
防
治
中
心
」

.• 

又
依
「
家
庭
暴

力
防
治
法
」
之
規
定
，
於
八
十
八
年
六
月
二
十
四
日

成
立
家
庭
暴
力
防
治
中
心
，
與
性
侵
害
防
治
中
心
、

婦
幼
安
全
中
、
心
同
址
辦
公
，
中
心
依
法
設
有
綜
合
規

劃
組
、
保
護
扶
助
組
、
醫
療
服
務
組
、
防
治
服
務
組

與
教
育
輔
導
組
，
但
基
於
業
務
需
要
與
經
費
不
足
，

無
法
編
制
專
任
人
員
辦
理
家
庭
暴
力
防
治
業
務
，
目

前
仍
採
任
務
編
組
方
式
，
由
綜
合
規
劃
組
與
保
護
扶

助
組
人
員
進
駐
中
心
辦
公
，
建
構
本
縣
家
庭
暴
力
防

治
網
絡
。貳

、
現
況
簡
介

筆
者
現
任
桃
園
縣
政
府
社
會
局
社
工
員
(
並

進
駐
於
家
庭
暴
力
暨
性
侵
書
防
治
中
心
辦
公
|
兼
任

綜
合
規
劃
組
組
員
)
，
有
關
桃
園
縣
推
動
家
庭
暴
力

防
治
實
務
工
作
之
簡
介
，
以
整
理
內
政
部
輔
導
桃
園

縣
政
府
推
動
家
庭
暴
力
防
治
業
務
實
地
訪
查
報
告
為

主
，
分
為
行
政
組
織
運
作
、
經
費
編
列
情
形
、
專
業

服
務
、
專
業
研
習
與
宣
導
活
動
等
五
方
面
加
以
介
紹

(
相
關
數
據
以
八
十
八
年
六
月
二
十
四
日
成
立
至
八

十
九
年
十
二
月
底
為
限
)
。

一
、
行
政
組
織
運
作

付
組
織
定
位
反
編
制
情
形

中
心
設
有
綜
合
規
劃
組
、
保
護
扶
助
組
、
醫

療
服
務
組
、
防
治
服
務
組
與
教
育
輔
導
組
，
但
基
於

業
務
需
要
與
經
費
不
足
，
目
前
無
法
編
制
專
任
人
員

辦
理
家
庭
暴
力
防
治
業
務
，
故
上
述
各
組
分
別
由
社

會
局
、
衛
生
局
、
警
察
局
與
教
育
局
採
任
務
編
組
方

式
兼
辦
相
關
業
務
，
而
由
綜
合
規
劃
組
與
保
護
扶
助

組
人
員
(
社
會
局
)
進
駐
中
心
辦
公
。
〔
備
註

.. 

桃

園
縣
警
察
局
自
八
十
九
年
七
月
一
日
成
立
女
警
隊
專

-217 一

責
辦
理
婦
幼
相
關
業
務
〕

的
現
看
人
力
配
置
及
業
務
。
方
工
情
形

中
心
各
組
之
配
置
情
形
，
除
執
行
秘
書
由
社

會
局
長
兼
任
外
(
並
由
專
員
視
情
形
代
理
職
務
)
，

月六年十九圈氏華中

男
分
為
綜
合
規
劃
組
(
專
任
四
人
、
兼
任
一
人
)
、

保
護
扶
助
組
(
兼
任
二
五
人
)
、
醫
療
服
務
組
(
兼

任
三
人
)
、
防
治
服
務
組
(
專
任
十
九
人
)
與
教
育

輔
導
組
(
兼
任
三
人
)
，
其
職
稱
、
學
經
歷
、
專
業

背
景
及
工
作
內
容
，
依
組
別
分
述
如
下

.. 



1

綜
合
規
劃
組
暨
保
護
扶
助
組

包
括
社
會
局
局
長
與
專
員
、
婦
幼
課
課
長

外
，
社
工
督
導
與
社
工
員
共
計
二
+
九
人
。
社
會
局

局
長
係
政
務
官

.• 

專
員
與
婦
幼
課
課
長
係
公
務
體
系

之
社
會
行
政
相
關
職
系
;
社
工
督
導
與
社
工
員
均
為

約
聘
制
，
專
業
背
景
均
為
社
會
工
作
、
社
會
學
或
諮

商
輔
導
:
社
工
業
務
將
以
家
庭
暴
力
防
治
中
心
、
社

會
局
兩
部
分
作
說
明
.. 

ω
家
庭
暴
力
防
治
中
心

@
專
業
人
員

.. 

一
位
社
工
督
導
負
責
督
導
中

心
綜
合
規
劃
事
宜
，
六
位
社
工
員
均
需
支
援
非
上
班

時
間
執
勤
與
備
勤
業
務
外
l

其
中
三
位
負
責
志
工
招

募
暨
培
訓
事
宜
，
單
親
方
案
，
庇
護
中
心
安
置
與
督

導
事
宜
，
設
置
未
成
年
子
女
會
面
交
往
處
所
及
辦
理

未
成
年
子
女
之
會
面
交
往
事
項
，
辦
理
文
件
之
段

發
、
分
配
、
管
制
考
核
及
文
書
處
理
事
項
，
辦
理
年

度
施
政
方
針
、
施
政
計
畫
、
預
算
、
重
要
措
施
之
彙

編
及
處
理
事
項
，
研
(
修
)
訂
相
關
法
規
及
組
織
規

程
，
辦
理
防
治
業
務
之
規
劃
、
評
鑑
、
考
察
、
獎
勵

及
宣
導
事
項
，
協
調
聯
繫
各
相
關
單
位
推
展
防
治
工

作
，
召
開
防
治
工
作
會
議
，
公
文
簣
辦
與
各
項
研
習

暨
宣
導
活
動
規
劃
及
執
行
事
宜
;
另
外
三
位
社
工
員

負
責
婦
幼
安
全
中
心
綜
合
業
務
、
家
暴
暨
性
侵
害
個

案
統
計
與
建
檔
事
宜
，
並
兼
任
桃
園
市
責
任
社
工
員

(家
暴
業
務
約
占
其
總
業
務
量
三
分
之
二

)
。

@
志
願
服
務
人
員

.. 

截
至
八
十
九
年
十
二
月

中
心
有
志
工
人
數
三
二
人
，
協
助
中
心
工
作
之
內
容

包
括
:
電
話
諮
詢
、
陪
同
案
主
出
庭
、
就
醫
或
製
作

筆
錄
，
以
及
支
援
辦
理
各
項
宣
導
活
動
。

ω
社
會
局

。
一
位
社
工
督
導
負
責
督
導
保
護
扶
助
業
務

(
家
暴
業
務
約
占
其
總
業
務
量
三
分
之
二
)
，
十
二
位

社
工
員
擔
任
鄉
鎮
社
工
員
(
不
合
桃
園
市
)
，
負
責

處
理
家
暴
個
案
後
續
處
理
事
宜
(
如
轉
學
籍
不
轉
戶

籍
、
經
濟
協
助
、
庇
護
安
置
、
保
護
令
訪
視
、
、
心
理

輔
導
、
法
律
扶
助
、
陪
同
被
害
人
緊
急
診
療
及
協
助

驗
傷
業
務
、
出
庭
偵
察
或
審
判
業
務
等
等
)
與
非
上

班
時
間
執
勤
與
備
勤
外
，
仍
需
處
理
其
他
行
政
事
宜

(
家
暴
業
務
約
占
其
總
業
務
量
三
分
之
二
。

@
另
有
九
名
社
工
員
協
助
非
上
班
時
間
執
勤

與
備
勤
，
家
暴
業
務
約
占
其
總
業
務
量
五
分
之
一

2

防
治
服
務
組

包
括
桃
園
縣
警
察
局
女
警
隊

|

隊
長
、
副
隊

長
、
組
長
與
組
員
共
計
十
一
人
，
另
有
八
名
家
庭
暴

力
防
治
官
。
其
專
業
背
景
均
為
警
察
相
關
工
作
。
工

作
內
容
如
下

.. 

執
行
保
護
令
及
處
理
家
庭
暴
力
及
性

侵
害
案
件
辦
法
及
程
序
;
辦
理
保
護

A
W聲
請
及
執
行

事
項•• 

協
調
辦
理
家
庭
暴
力
及
性
侵
害
案
件
之
調
查

及
蒐
證
事
項
.• 

研
接
被
害
人
安
全
維
謹
工
作
事
頂
及

協
調
推
動
相
關
安
全
維
護
措
施
.. 

辦
理
被
害
人
緊
急

救
援

、
偵
訊
、
護
送
驗
傷
及
協
助
取
得
證
擺
;
規
劃

安
全
及
防
制
訓
練
事
項

.• 

辦
理
防
治
問
題
相
關
之
研

究
、
分
析
事
項
;
蒐
集
並
統
計
有
關
執
行
保
護
令
及

處
理
家
庭
暴
力
及
性
侵
害
相
關
資
料
。

3

教
育
輔
導
組

名

。包
藝哲
同軒

局有
但局
民局

長
學

喜雯
言 一區

長課
係穹
公長

務與
體承

系辦
之員

教
育
行
政
職
系
，
承
辦
員
為
候
用
校
長
資
格
之
借
調

人
員
。
工
作
內
容
如
下

.. 

擬
定
及
推
廣
有
關
防
治
之

宣
導
計
畫
;
研
擬
有
關
防
治
之
訓
練
課
程
與
教
材

.. 

辦
理
防
治
專
業
人
員
訓
練
事
項

.• 

推
展
防
治
各
種
教

育
、
訓
練
工
作
(
對
象
以
教
育
單
位
為
主
〕
。

4

醫
療
服
務
組

包
括
衛
生
局
局
長
、
第
三
課
課
長
與
承
辦
員

一
名
。
衛
生
局
局
長
、
第
三
課
謀
長
係
公
務
體
系
之

精
神
衛
生
相
關
職
系
，
承
辦
員
為
約
聘
制
，
專
業
背

景
為
醫
療
衛
生
。
工
作
內
容
如
下

.. 

成
立
醫
療
小

組.• 

辦
理
加
害
人
身
心
治
療
之
規
劃
、
轉
介
相
關
事

宜.• 
建
構
醫
療
服
務
網
絡

.• 

辦
理
醫
療
扶
助
教
育
訓

練

的
建
構
照
務
網
絡
情
形

1

依
法
舉
行
業
務
協
調
會
報

期四十九第刊季展發區社一 218 一月六年十九國氏華中



依
「
性
侵
害
犯
罪
防
治
法
施
行
細
則
」
第
十

三
條
及
「
家
庭
暴
力
防
治
注
施
行
細
則
」
第
五
條
之

規
定
於
八
十
九
年
一
月
十
九
日
、
九
月
二
+
日
灌
集

社
政
、
教
育
、
警
察
、
衛
生
及
新
聞
等
相
關
單
位
召

聞
聯
繫
會
報
。

2

召
開
單
位
間
工
作
會
報

視
業
務
需
要
不
定
期
召
開
單
位
聞
工
作
會

報
，
召
開
情
形
如
下

.. 

ω

因
應
成
立
家
庭
暴
力
防
治
中
心
分
別
於
八

十
八
年
七
月
八
日
召
開
工
作
協
調
會
議
、
八
+
八
年

十
一
月
+
日
與
八
十
九
年
十
二
月
十
四
日
召
開
工
作

小
組
會
議

.. 
ω

八
十
九
年
五
月
三
日
及
四
日
、
六
月
二

日
、
七
月
十
八
日
召
開
家
暴
暨
性
侵
害
加
害
人
業
務

協
調
會
.. ω

八
十
八
年
八
月
四
日
召
開
「
保
謹
您
」
專

線
非
上
班
時
間
轉
接
業
務
協
調
會
。

ω

為
因
應
各
組
採
兼
任
方
式
辦
理
家
暴
業

務
，
且
無
法
進
駐
人
力
於
中
心
辦
公
之
缺
失
，
巳
於

八
十
九
年
十
二
月
底
起
每
月
召
開
一
次
工
作
會
報
，

增
進
各
單
位
之
協
調
聯
繫
功
能
。

3

結
合
民
間
資
源
情
形

ω
委
託
迦
南
教
會
、
善
牧
基
金
會
辦
理
本
縣

庇
護
業
務
(
前
者
係
以
公
設
民
營
方
式
辦
理
、
後
者

係
以
委
託
方
式
辦
理
)
，
共
計
庇
護
婦
女
八
十
七

人
、
隨
行
子
女
六
十
七
人
。

ω
委
託
桃
園
縣
生
命
線
協
會
、
台
灣
世
界
展

望
會
辦
理
「
保
護
您
」
專
線
非
上
班
時
間
轉
接
業

務
。

ω
委
託
民
間
律
師
辦
理
法
律
諮
詢
業
務
。

ω
除
委
託
現
代
婦
女
基
金
會
辦
理
心
理
輔
助

輔
導
業
務
外
，
另
敦
聘
長
庚
醫
院
兒
童
心
智
科
醫
師

張
學
峙
、
中
央
大
學
輔
導
室
蔡
秀
玲
老
師
與
柯
淑
敏

老
師
，
配
合
個
案
需
要
與
輔
導
時
段
，
假
家
暴
中

心
、
庇
護
中
心
或
中
央
大
學
進
行
被
害
人
心
理
輔

導

即
成
立
婦
幼
平
安
天
使
障
，
共
有
三
二
名
志

工
，
負
責
電
話
專
線
諮
詢
、
陪
同
家
庭
暴
力
被
害
人

出
庭
、
就
醫
或
製
作
筆
錄
，
並
配
合
支
援
其
他
宣
導

活
動
。二

、
經
費
編
列
情
形

廿
八
十
八
年
七
月
至
八
十
九
年
十
二
月
本
府

編
列
業
務
費
八
百
萬
元
辦
理
家
庭
暴
力
覺
性
侵
害
防

治
相
關
業
務
，
並
向
內
政
部
申
請
補
助
經
費
總
計

.. 

四
、
七
九
三
、

0
0
0
元

的
九
+
年
度
共
編
列
一
、
四
九
O
九
、
O
O

0
元
推
動
家
庭
暴
力
防
治
業
務
。

三
、
專
業
服
務

付
提
供
融
會
。
人
照
務
情
形

1

電
話
諮
詢
服
務

ω

中
心
設
有
二
十
四
小
時
免
費
諮
詢
專
線

(
原O
八
O
|
O
O
O
|
六

0
0
)
與
婦
幼
保
護
專

線
(
三
一
一
二
三
三
一
二
，
共
計
九
線
，
上
班
時
間

由
中
心
社
工
員
與
志
工
負
責
接
聽
(
除
中
心
之
督
導

與
社
工
員
七
人
外
，
每
個
時
段
並
運
用
志
工
四

人
)
，
下
班
時
間
則
轉
接
至
桃
園
縣
生
命
線
協
會
、

臺
灣
省
世
界
展
望
會
協
助
接
聽
。
校
園
縣
生
命
線
協

會
委
託
期
閏
八
十
八
年
七
月
至
九
月
，
每
天
由
八

名
志
工
接
線
，
若
有
志
工
請
假
，
則
由
負
責
保
護
您

專
線
之
行
政
人
員
遞
補
.. 

臺
灣
世
界
展
望
會
|
委
託

期
間
八
十
八
年
十
月
至
八
十
九
年
十
二
月
，
由
十
名

社
工
員
輪
流
接
線
，
再
搭
配
十
名
志
工
(
但
以
社
工

員
為
主
)
。

ω
本
府
並
有
三
支
。
但
】
】
機
備
動
，
由
執
勤
人
員

接
案
處
理
並
評
估
案
主
情
況
提
供
立
即
之
服
務
，
如

需
社
工
員
陪
同
之
必
要
，
另
依
鄉
鎮
分
區
排
有
四
組

工
作
人
員
負
責
出
勤
。

ω
本
縣
八
十
八
年
六
月
廿
四
日
至
八
十
九
年

底
期
間
，
全
闊
保
護
您
專
線
受
理
諮
詢
總
計
三
九
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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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遇
次
(
台
上
班
時
間
|
本
府
社
工
員
電
話
諮
詢
數

計
二
一
七
九
通
次
、
本
府
志
工
電
話
諮
詢
數
計
九
五

O

通
次
:
非
上
班
時
間
委
託
單
位
電
話
諮
詢
數
計
八

四
三
通
次
)
。

2
緊
急
救
援
服
務

ω
完
成
通
報
紀
錶

.. 

受
理
家
暴
案
件
通
報
件

數
計
二
二
四
四
件
(
其
中
八
十
九
年
度
之
統
計
資
料

挂
二
五
五
五
件
，
婚
暴
保
譚
一
二
二
八
件
、
兒
少
保

護
一
七
八
件
、
老
人
保
護
三
七
件
、
其
他
保
護
二
五

九
件
.. 

八
十
八
年
六
月
二
十
四
日
至
十
二
月
底
通
報

數
為
六
八
九
件
，
無
法
統
計
各
類
件
數
)
。

ω
給
予
緊
急
救
援

.. 

共
四
四
件

ω
前
往
調
查
或
訪
視

.. 

警
察
前
往
調
查
或
訪

視
九
八
五
人
次
、
社
工
陪
同
訪
視
四
八
一
人
次
。

ω

協
助
診
療
、
驗
傷

.. 

警
察
協
助
五

0
人

次
、
社
工
協
助
七
人
次
。

ω
處
理
庇
護
安
置

.. 

一
五
四
人
次
(
含
隨
行

子
女
)
。

的
後
續
追
蹤

.. 

一
一
一
二
五
人
次
。

3

專
業
輔
導
服
務

ω
進
行
會
談
並
開
案
之
件
數

.. 

總
計
有
一
一

四
一
件
(
開
案
標
準
.. 

除
兒
少
保
護
個
案
屬
必
需
開

案
外
，
其
他
類
型
個
案
若
需
鹿
謹
、
轉
學
籍
不
轉
戶

籍
、
經
濟
補
助
、
心
理
輔
導
、
保
護
令
訪
視
，
亦
屬

需
開
案
)
，
並
依
據
個
案
個
別
需
求
據
以
擬
定
服
務

計
畫
。ω

成
立
專
業
、
心
理
輔
導
小
組
，
成
員
有
四

人
，
成
員
來
源

.. 

醫
療
院
所
一
人
，
學
校
三
人
，
接

受
輔
導
之
個
案
有
三
一
個
。

ω

辦
理
受
暴
婦
女
支
持
性
團
體

.• 

總
計
一

圈
，
參
加
五
0

人
次.. 

仙
督
導
制
度

.. 

無
外
聘
督
導
、
內
部
行
政
督

導
方
式
為
不
定
期
個
別
督
導
與
同
儕
督
導
。

4

法
律
扶
助
服
務

ω

成
立
義
務
律
師
諮
詢
小
組

.. 

共
有
成
員
三

人
ω
排
定
固
定
諮
詢
時
間

.. 

八
十
八
年
七
月
至

八
十
九
年
十
二
月
之
法
律
諮
詢
時
間
定
於
不
過
休
二

日
之
過
六
上
午
.. 

九
十
年
起
為
因
應
全
面
週
休
二
日

制
，
則
更
改
為
每
月
第
二
、
第
四
週
週
五
上
午
。

ω

接
受
服
務
個
案
數

.. 

總
計
有
二
二
人

次
。

5

經
濟
援
助
服
務
|
合
計
二
五
四
人
次
，
共

三
、
九
四
六
、

-
O
四
元
，
補
助
項
目
如
下

.• 

ω
傷
病
醫
療
補
助

.. 

總
計
三
案
次
，
補
助
金

額
為
六
五
、
一
五
四
元
;

ω
庇
護
費
用
補
助
.. 

總
計
一
五
四
案
次
，
補

助
金
額
為
一
、
四
O
四
、
二
五
0
元.. 

ω
法
律
訴
訟
費
用
補
助

.• 

總
計
一
三
案
次
，

補
助
金
額
為
六
一
二
、
二

0
0
元
;

ω
、
心
理
輔
導
費
用
補
助
:
總
計
三
三
案
次
，

補
助
金
額
為
四
六
、
五

0
0
元.. 

的
婦
女
緊
急
生
活
扶
助

.. 

總
計
四
五
案
次
，

補
助
金
額
為
一
、
八
O
九
、
0
0
0
元
。

6

職
業
輔
導
服
務

ω
尋
求
職
業
輔
導

.. 

計
有
八
二
人
次
。

ω
但
無
人
轉
介
輔
導
就
業
成
功
。

的
建
立
民
事
保
護
A
V軸
申
請
、
數
一
丌
與
投
設
夢

直

1

製
作
各
類
書
表
紀
錄

ω
社
政
方
面

.. 

建
立
開
案
單
共
計
一
一
四
一

{牛

ω
警
政
方
面

.. 

受
理
案
件
數
二
二
一
一
件

.. 

填
製
調
查
紀
錄
表
一
一
三
一
件

.• 

填
製
現
場
報
告
表

八
三
件
:
填
製
保
護
令
執
行
紀
錄
表
四
二
九
件
，
共

執
行
四
二
九
次
。

2

代
厲
聲
請
保
護
令

ω
社
政
方
面

.. 

無
。

ω
警
政
方
面

.. 

三
四
一
件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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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

協
助
聲
請
保
護
令

ω
社
政
方
面
.. 

三
0

三
件
。

ω
警
政
方
面
二
二
一
0

件
。

4

法
官
函
請
中
心
協
助
訪
視
或
調
查

.. 

總
計

有
三
O
二
件
，
其
中
無
法
協
助
有
八
四
件
，
原
因
如

下.. 
聯
絡
住
址
與
電
話
記
載
不
詳
，
無
法
找
到
當
事

人
;
當
事
人
撤
銷
、
相
對
人
拒
絕
受
訪
。

5

登
錄
法
院
核
發
保
護
令
資
料

.. 

以
開
H
n
n
H簡

易
資
料
檔
建
檔
，
總
計
有
四

O
五
件
。

山
開
辦
理
永
成
年
子
女
會
面
文
注
典
文
付
夢
宣

1

設
置
地
點

.. 

假
家
庭
暴
力
防
治
中
心
，
使

用
家
暴
中
心
原
有
設
備
與
物
品
(
合
會
談
室
、
團
體

室
等
等
)
。

2

執
行
情
形
:
己
訂
定
「
未
成
年
子
女
監
督

會
面
交
往
與
交
付
子
女
程
序
」
、
「
未
成
年
子
女
會

面
交
往
與
交
付
處
所
設
置
辦
法
?
但
尚
未
有
個
案

提
出
申
請
。

同
加
拿
人
處
遇
計
食

1

設
置
地
點

.. 

於
八
十
九
年
十
二
月
於
桃
園

縣
警
察
局
少
年
隊
設
置
唔
談
室
，
以
辦
理
性
侵
害
、

家
庭
暴
力
加
害
人
身
心
治
療
與
輔
導
教
育
。

2

執
行
情
形

.. 

因
中
央
主
管
機
關
未
訂
立
明

確
處
遇
流
程
，
故
尚
未
執
行
相
關
處
遇
計
章
。

四
、
專
業
研
習

村
辦
理
警
政
人
員
在
職
訓
練

.. 

+
次
，
受
訓

人
數
二
五
0
人
次
O

M
H辦
理
社
政
人
員
在
職
訓
練

.. 

二
次
，
受
訓

人
數
一
二
0
人
次
。

俏
辦
理
醫
療
人
員
在
職
訓
練

.. 

二
次
，
受
訓

人
數
四
0
0
人
次
。

同
辦
理
教
育
人
員
在
職
訓
練

.. 

二
次
，
受
訓

人
數
三
0
0
人
次
。

同
辦
理
志
工
在
職
訓
練

.. 

七
次
，
受
訓
人
數

一
七
0
人
次
。

五
、
宮
一
導
活
動

付
辦
理
一
般
社
會
大
眾
宣
導

1

配
合
家
庭
暴
力
防
治
中
心
成
立
週
年
於
八

+
九
年
六
月
二
十
三
日
假
桃
園
遠
東
百
貨
公
司
，
以

演
唱
會
方
式
並
結
合
家
暴
官
授
證
與
紫
絲
帶
活
動
辦

理
「
家
庭
防
治
宣
導
活
動
i

家
庭
暴
力
防
治
官
授
證

暨
紫
絲
帶
活
動
」
'
參
加
對
象
包
含
一
般
民
意
、
警

政
人
員
，
約
一
千
人
次
參
加
;

2

另
於
八
十
九
年
十
月
六
日
與
二
十
日
假
本

府
辦
理
蚊
子
電
影
院
，
採
電
影
賞
析
與
討
論
方
式
，

參
加
對
象
包
含
學
校
老
師
、
警
政
人
員
、
各
公
所
等

相
關
人
員
，
約
二
百
五
十
人
次
參
加

叫
鬥
整
合
社
會
資
源
進
行
宣
導
(
結
合
公
私
部

門
)
|
委
託
亞
洲
廣
播
電
台
於
八
十
九
年
+
月
八
日

假
中
壢
遠
東
百
貨
公
司
辦
理
「
家
庭
防
治
宣
導
活
動

l

月
圓
人
團
圓
宣
導
演
唱
會
」
'
並
結
合
靜
態
資
料

展
、
發
放
相
關
宣
導
資
料
，
參
加
對
象
包
含
一
般
民

蔥
、
婦
女
團
體
、
學
生
，
約
一
千
五
百
人
次
參
加
。

參
、
問
題
與
建
議

筆
者
就
個
人
實
務
工
作
經
毀
所
見
，
提
出
推

動
家
庭
暴
力
防
治
業
務
所
遭
遇
之
問
題
，
與
相
關
建

議

一
、
問
題
|

付
行
政
組
織
運
作

1

以
組
織
定
位
、
編
制
情
形
及
現
有
人
力
配

置
情
形
而
言
，
個
人
認
為
衍
生
的
問
題
有
一
二
:

問
題
一
:
目
前
本
縣
家
庭
暴
力
防
治
中
心
之

營
運
方
式
，
由
綜
合
規
劃
組
與
保
護
扶
助
組
人
員

(
社
會
局
)
進
駐
中
心
辦
公
，
可
謂
尚
無
正
式
編

制
、
係
屬
社
會
局
婦
幼
課
所
轄
業
務
，
亦
即
本
中
心

「
未
有
獨
立
編
制
、
劃
由
社
政
單
位
管
轄
」

.. 

但
組

織
規
程
所
明
定
各
組
業
務
並
非
社
政
單
位
所
能
一
手

掌
撞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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問
題
二
﹒
中
心
雖
仍
有
另
外
三
組
，
但
除
防

治
服
務
組
成
立
女
警
隊
專
責
處
理
婦
幼
業
務
外
，
醫

療
服
務
組
與
教
育
輔
導
組
分
別
由
衛
生
局
與
教
育
局

採
任
務
編
組
方
式
兼
辦
相
關
業
務
，
造
成
有
部
分
組

別
(
如
衛
生
局
與
教
育
局
)
認
為
家
庭
防
治
業
務
係

屬
社
會
局
所
轄
之
業
務
，
而
自
己
則
定
位
在
協
助
社

會
局
推
動
相
關
業
務
，
本
位
主
義
造
成
各
組
認
知
不

同
、
溝
通
協
調
不
易
。

理
婦
幼問

蒼穹
外于
斗中
叮、

室主
iZ 組
誼除
暨防
保治
護服

扶務
助組
組專

責

醫處

療
服
務
組
與
教
育
輔
導
組
均
由
各
單
位
調
配
原
有
人

力
承
辦
相
關
業
務
，
造
成
各
單
位
人
力
吃
緊
。

2

針
對
中
心
與
社
會
局
業
務
分
工
情
形
，
個

人
認
為
衍
生
的
問
題
有
二

.. 

問
題
一
.. 

本
縣
家
庭
暴
力
防
治
中
心
有
一
位

社
工
督
導
與
六
位
社
工
員
進
駐
、
社
會
局
另
有
一
位

社
工
督
導
負
責
督
導
保
護
扶
助
業
務
、
十
二
位
社
工

員
擔
任
那
鎮
社
工
員
、
九
位
社
工
員
協
助
非
上
班
時

間
執
勤
與
備
動
，
就
整
體
業
務
分
工
情
形
而
言
，
各

社
工
員
必
須
處
理
所
轄
區
域
內
所
有
福
利
個
案
，
但

各
顯
型
個
案
之
特
質
與
處
遇
技
巧
及
專
業
是
不
大
相

同
的
，
對
社
工
員
而
言
，
業
務
量
繁
重
而
覺
得
心
有

餘
而
力
不
足
。

問
題
一
一
:
本
縣
社
會
局
現
有
的
規
劃
|
婦
幼

福
利
課
、
身
心
障
礙
課
、
老
人
福
利
課
、
社
會
救
助

課
與
行
政
課
五
個
課
，
而
桃
園
縣
總
計
有
十
三
個
鄉

鎮
區
，
除
大
溪
鎮
之
鄉
鎮
社
工
員
屬
老
人
福
利
課

外
、
其
餘
+
二
個
那
鎮
社
工
員
均
為
婦
幼
褔
利
課
所

有.• 

本
縣
雖
有
設
立
家
庭
暴
力
防
治
中
心
，
但
以
目

前
社
工
人
力
配
置
，
社
工
員
分
散
於
婦
幼
課
、
身
心

障
礙
課
、
老
人
福
利
課
、
社
會
救
助
課
與
行
政
課
，

課
務
之
規
劃
僅
限
於
行
政
工
作
之
類
型
作
劃
分
，
但

是
只
要
涉
及
直
接
服
務
(
需
個
案
訪
視
)
又
回
歸
至

鄉
鎮
社
工
員
身
上
，
造
成
社
政
業
務
內
部
業
務
劃
分

不
明
確
。

3

針
對
中
心
建
構
服
務
網
絡
情
形
，
個
人
認

為
衍
生
的
問
題
有
二
.. 

問
題
一
:
目
前
雖
有
依
法
舉
行
聯
繫
會
報
、

並
定
期
召
開
單
位
間
工
作
會
報
，
但
有
此
一
一
組
別
實
際

參
與
協
調
會
議
者
為
其
承
辦
人
員
，
而
基
層
承
辦
人

員
層
級
太
低
、
無
法
發
揮
協
調
溝
通
之
功
能
，
造
成

有
權
力
決
策
者
並
未
出
席
、
協
調
會
議
影
響
所
及
有

限
。

問
題
一
一
:
在
褔
利
服
務
提
供
講
求
多
元
化
的

同
時
，
本
縣
如
何
結
合
相
關
福
利
資
源
來
推
動
家
庭

暴
力
防
治
業
務
是
一
項
非
常
困
難
的
事
情
(
不
論
透

過
公
辦
民
營
、
個
案
委
託
或
是
一
專
案
委
託
的
方

式
)
。
首
先
受
限
於
當
地
不
足
的
福
利
資
源
，
可
茲

委
託
辦
理
之
民
間
社
會
福
利
資
源
相
當
有
限
，
再
者

本
地
婦
女
團
體
又
尚
未
純
熟
至
熱
衷
於
推
動
社
會
福

利
業
務
，
除
以
辦
理
志
工
隊
招
訓
創
造
所
需
資
源

外
，
本
縣
推
動
家
庭
暴
力
防
治
業
務
的
後
送
福
利
輸

送
體
系
之
團
體
或
單
位
數
量
少
，
無
法
透
過
競
爭
方

式
提
昇
褔
利
鹿
務
品
質
。

的
而
針
對
經
費
編
列
情
形
，
內
政
部
自
九
十

年
度
起
改
以
統
籌
款
方
式
直
接
撥
付
各
個
縣
市
政

府
，
由
各
個
縣
市
政
府
自
行
編
列
年
度
經
費
預
算
，

此
一
執
行
情
形
影
響
所
及

.. 

推
展
家
鹿
暴
力
防
治
業

務
所
需
經
費
則
視
機
關
首
長
重
視
程
度
與
否
，
並
受

到
其
他
預
算
排
擠
效
用
所
致
，
無
法
寬
列
所
需
預

算

但)以
針至
對於
推不

展曼
各但
惜動

這相
關

業彗

星磊
而

個

人圭刃

為
衍
生
的
問
題
有
四

.. 

問
題
一
:
九
十
年
一
月
二
十
三
日
內
政
部
整

合
原
婦
女
及
兒
童
之
保
護
專
線
，
建
置
三
碼
電
話

「
一
一
一
一
一
」
之
婦
幼
保
護
專
線
並
正
式
啟
用
，
強
調

「
一
個
窗
口
、
一
個
號
碼
、
三
種
服
務
」
(
一
二
種
服
務

指
性
侵
害
保
護
、
家
庭
暴
力
保
證
及
兒
少
保
護
)
，

但
實
務
運
作
上
面
臨
的
問
題
是
.. 

幾
乎
所
有
保
護
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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型
的
個
案
(
例
如
家
庭
暴
力
、
性
侵
害
、
外
遇
、
遊

民
、
遊
童
、
精
神
病
患
)
都
會
透
過
二
三
轉
介
，

但
是
並
非
所
有
的
接
線
人
員
均
為
通
才
，
擁
有
全
面

性
的
專
業
知
識
與
技
巧
處
理
所
有
的
諮
詢
案
件
，
造

成
無
法
適
切
地
提
供
服
務
。

問
題
一
一
:
有
關
經
濟
援
助
部
分
，
過
去
家
暴

受
害
者
(
尤
其
是
婦
女
部
分
)
乃
依
台
灣
省
所
頒
訂

之
各
縣
市
婦
女
福
利
補
助
實
施
計
劃
辦
理
，
但
廢
省

之
後
，
此
實
施
計
畫
本
年
度
仍
可
再
適
用
一
年
，
之

後
另
依
接
總
統
於
八
十
九
年
五
月
二
+
四
日
所
公
佈

的
特
殊
境
遇
婦
女
家
庭
扶
助
條
例
辦
理
，
而
以
該
條

例
有
關
特
殊
揖
遇
婦
女
之
緊
急
生
活
扶
助
補
助
標
準

較
為
嚴
格
，
如
「
因
夫
惡
意
遺
棄
或
受
夫
不
堪
同
居

之
虐
待
經
判
決
離
婚
確
定
者
」
，
可
能
造
成
需
要
經

濟
扶
助
之
個
案
無
法
取
得
相
關
補
助
。

問
題
三

.. 

以
目
前
的
職
業
訓
練
與
轉
介
體
系

而
言
，
並
未
針
對
保
護
個
案
的
特
殊
性
，
而
另
有
規

割
，
造
成
保
護
個
案
無
法
在
現
有
的
就
業
服
務
體
系

中
撞
得
協
助
。

問
題
四

.. 

有
關
加
害
人
處
遇
計
查
部
分
，
因

中
央
主
管
單
位
並
未
明
確
訂
立
處
遇
流
程
，
而
主
責

該
業
務
之
衛
生
單
位
又
礙
於
經
費
與
人
力
不
足
而
無

法
執
行
。

二
、
建
議
|
筆
者
認
為
欲
解
決
上
述

問
題
以
個
人
淺
見
提
出
幾
項
建
議

.. 

村
健
全
組
織
架
構

就
巨
視
面
、
長
期
規
劃
而
言
，
家
庭
暴
力
防

治
中
心
體
制
之
建
立
是
必
要
的
，
一
個
以
專
業
為
屬

性
的
建
構
，
專
責
人
力
處
理
家
庭
暴
力
防
治
事
宜

(
主
要
以
被
害
人
為
主
要
服
務
對
象
，
包
括
緊
急
性

救
援
與
鹿
護
、
一
般
諮
詢
服
務
、
經
濟
扶
助
、
、
心
理

輔
導
等
)
，
不
論
對
於
專
業
品
質
的
提
昇
或
是
保
障

被
害
人
權
益
是
比
較
理
想
的
狀
態

妞

法
達短
到期
此之
重內

求就

個主

金量
得甘

家編
庭制

剪預
防算
治，

業若

務
之
推
動
需
釐
清
與
各
課
室
行
政
業
務
之
分
工
，
建

立
專
業
分
工
制
度
。

的
從
中
央
部
會
落
實
行
政
管
轄

家
庭
暴
力
防
治
中
心
係
專
業
團
隊
之
服
務
工

作
，
每
個
專
業
的
養
成
訓
線
與
背
景
是
不
同
的
，
再

者
各
項
資
諒
分
屬
警
政
、
醫
療
、
教
育
、
司
法
、
勞

工
及
社
政
所
轄
，
如
何
有
效
發
揮
單
位
問
協
調
聯
繫

之
功
能
，
首
要
是
中
央
部
分
要
要
求
各
單
位
(
醫

療
、
教
育
、
司
法
、
勞
工
)
應
將
工
作
列
入
原
單
位

業
務
重
點
(
例
如
教
育
單
位
對
於
教
師
或
學
生
要
有

既
定
的
研
習
活
動
與
宣
導
計
畫
、
醫
療
單
位
就
是
要

去
協
調
與
規
劃
加
害
人
的
身
心
治
療
與
教
育
輔
導
計

畫
等
)
，
並
且
配
置
相
關
人
力
與
預
算
，
並
旦
實
際

執
行
與
參
與
，
唯
有
把
各
單
位
依
法
應
執
行
之
職
務

列
入
工
作
重
點
(
修
正
其
認
知
)
，
才
有
可
能
再
進

一
步
建
立
協
調
聯
繫
之
機
制
。

(
本
文
作
存
為
私
國
縣
政
府
社
會
為
家
庭
暴
力
笠
怯

役
害
防
治
中
圳
市
社
工
員
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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